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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竣工報告單1份(JCS41030300277.pdf)

主旨：有關電器承裝業相關規定執行疑義，復如說明，請 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府經濟發展局103年3月24日北經登字第1030515112

號函。

二、按「電業法」第75條第2項規定：「用戶用電設備工程應

交由電器承裝業承裝、施作及裝修，並在向電業申報竣工

供電時，應檢附相關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核發之申報竣

工會員證明單，方得接電。」，另「電器承裝業管理規則

」第16條第1項規定：「承裝業不得轉包經辦工程。」，合

先敘明。

三、另查台電公司制式竣工報告單均載明「經本承裝業裝設完

竣」等字樣，即該用電裝置之申報竣工及工程施作者應為

同一業者。

四、有關 貴府所提個案，倘申報竣工及工程施作者非為同一

業者所為，即違反「電業法」第75條第2項及「電器承裝業

管理規則」第16條第1項之規定，電業應不予供電，且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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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應依前開規則第21條規定予以處分。

五、檢附台電公司竣工報告單(低壓用戶使用)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2014-04-28
11:30:36


